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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招生简章

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使中国中小企业面对愈加激烈的竞争。为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教育培训优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清华大学举办“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以此带动和推进“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工作。通过系统学习管理知识，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核心领导的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竞争力，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良传统，紧密围绕当前企业发展需求，凝聚22年的管理培训经验，精选工商管理MBA的核心课程，同时融合中小企业的需要及特色，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组成师资队伍，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帮助高层管理人员开阔视野，把握宏观环境的变化，更新现代管理理念，掌握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树立创新思维，全面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梳理和开阔思路。
一、招生对象
1．本单位高层管理人员；

2．一般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和学位，或少数工作优秀，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毕业学历；

3．大学本科毕业后，具有3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并做出成绩；
4. 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在职人员。

招生数量：中小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100人
二、课程特色
1、教师阵容强大，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组成的师资队伍，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组合；
    2、课程内容融合国内外先进管理理念，精选工商管理的核心课程，系统全面又重点突出；
    3、掌握先进的决策方法和管理工具；

4、开阔思路，激发思维，全面提升学员综合管理能力、领导才能和决策能力，培养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
    5、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充分了解企业发展环境和企业管理的前沿问题；
6、发挥清华大学综合学科优势，有机结合现代管理科学和技术创新最新成就，寻找商业契机；

7、企业实地考察、企业咨询活动等，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三、师资来源
进修班课程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全面负责组织教学并进行教学管理，专业课程师资主要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组成。讲座部分邀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领导、专家。 
四、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结合案例教学。

2、开课阶段的团队拓展训练，加速学员互相熟悉，并通过管理游戏引导学员对日常碰到的管理问题的思考，引起学员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3、学习结束前需提交论文，论文内容需选择目前企业内急待解决的问题。学习期末组织论文讨论，并由中小企业司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编，编辑出版学员论文集。

4、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专家关于中小企业热点问题的讲座及讨论。

5、提高个人素质的个人管理讲座及讨论。

6、企业调研。

7、课余体育活动。 

五、教学计划
课程内容共包括五个单元，共50天学时：

第一单元：课程设计（17门课，共38天304学时）

第二单元：个人讲座设计（4个讲座，共3天24学时）
第三单元：中小企业讲座设计（4个讲座，共3天24学时）

第四单元：企业调研（约4天32学时）

第五单元：论文及结业（2天16学时）
六、学员结业及证书

1、按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计划，修完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可获得由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颁发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2、仅参加部分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者，可获得由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颁发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进修证书》。

3、为支持本项目及满足参加本项目学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愿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拟提供50个招生名额给合格完成本项目学习并参加春季MBA招生联考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学员予以优先录取。
七、授课时间与地点
1、上课地点：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上课时间： 2006年10月—2007年10月，为期一年，采用半脱产学习方式集中授课，共50天学时，分成六次学习，每两个月集中一次授课八天。
3、开学日期：预定10月上旬，具体开学日期另行通知。 
八、报名方式
1、请提交报名表（附件（一），由本人签名及加盖公章）、四张两寸照片（两寸照片规格要求为：48mm*33mm蓝色背景护照相）、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两张名片、所在企业简介，寄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报名截止日期9月20日。
2、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清华大学共同审核通过后，统一寄发清华大学录取、报到通知书。
九、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每位学员需交纳培养费39000元人民币（含学费及教材费用，不含学员食宿等费用）。其中国家财政拨款部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一次性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拨付；学员自费及地方财政支付部分由学员在获得录取通知书后，于2006年9月30日前办理缴费手续（交费方式请见附件（二）），若逾期未交费者即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入学资格。收到您的缴费证明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于2006年9月30日发放“学员报到通知书”，届时详细说明入学报到的具体安排。中途辍学不退学费。

十、课程及缴费咨询
    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高经班项目组   联系人：宋学义老师、赵燕老师

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北203室

邮编：100084
电话：010-62792367　　传真：010-62794126

电子信箱：songxy@em.tsinghua.edu.cn ;zhaoy8@em.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二OO六年九月一日
附件（一）【报名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报名申请表

	
	
	
	
	
	为使录取工作顺利进行，请以正楷如实填写下表

	
	
	
	
	
	　
	　
	申请人状况
	

	姓名
	　
	　
	□男
	□女
	年龄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民族
	　
	职称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网址
	　
	　
	　
	　
	　
	　
	　
	　

	办公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您的职务/职位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董事
	　
	　
	□企业所有人/合伙人
	　

	
	□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副厂长
	　
	□部门总监/副总监 
	　

	
	□部门经理/副经理 
	　
	　
	□部门主管
	　
	　

	
	□总工程师
	　
	　
	　
	□其他（注明）
	　

	您所在的部门
	
	
	
	
	
	
	

	
	□单位最高决策层
	
	
	□财务/会计
	

	
	□市场营销/推广
	　
	　
	□人力资源
	　
	　

	
	□行政管理
	　
	　
	　
	□技术研究与开发
	　

	
	□采购、物流
	　
	　
	　
	□其他（注明）
	　

	工作经历（请由近及远列出您所担任过的工作或职位）
	
	
	

	
	工作单位
	
	担任职务
	
	起止时间
	

	■
	　
	　
	　
	　
	　
	　
	　
	　

	■
	　
	　
	　
	　
	　
	　
	　
	　

	■
	　
	　
	　
	　
	　
	　
	　
	　

	
教育背景
	
	
	
	
	
	
	
	

	
	学历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
	□其他
	
	

	
	最后毕业学校
	　
	　
	主修专业
	　
	　
	　

	
	学校
	
	
	学位
	
	
	起止时间
	

	■
	　
	　
	　
	　
	　
	　
	　
	　

	■
	　
	　
	　
	　
	　
	　
	　
	　

	
	
	
	
	
	
	
	公司状况

	贵公司所在的行业
	
	
	
	
	
	

	
	□加工/制造
	
	□金融/保险
	
	□旅游/酒店

	
	□批发/零售
	　
	□房地产开发/建筑业　
	□教育文化/研究院所

	
	□进出口贸易
	　
	□广告/公关/商业咨询
	□工程机械
	　

	
	□交通运输业
	　
	□广播/电视/传媒
	　
	□医药/化工

	
	□网络/信息技术/电信
	□医疗/保健
	　
	□公用事业
	　

	
	□农业/种业/养殖业
	□矿业
	　
	　
	□其他(注明）

	贵公司/机构的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
	　
	□私营/集体所有制企业
	　
	

	
	□外资企业/合资企业
	□股份制企业
	　
	　
	　

	
	□中央/地方政府部门
	□其他（注明）
	　
	　
	　

	贵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注意：以下信息仅用于录取审核工作，并为申请人保密）

	
	企业上年度资产总额
	　
	　
	万元
	　
	　

	
	企业上年度销售总额
	　
	　
	万元
	　
	　

	
	企业雇员人数
	　
	　
	　
	人
	　
	　

	（请附公司简介）
	
	
	
	
	
	
	

	
	
	
	
	
	
	
	
	

	
	
	
	
	
	
	
	

	申请人签名：
	　
	　
	
	　
	日期
	　
	　

	
	
	
	
	
	
	
	

	本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当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或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关于学员缴费通知书

一、缴费金额与缴费时间

1、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清华大学举办“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费（含教材费用）为39，000元/人，其中学员自费及地方财政补助部分为30，000元/人，请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即日一次性缴纳（现金/支票或汇款）。

2、学费缴纳手续请于2006年9月30日前办理完毕。

二、缴费方式

1、学员可以通过银行电汇缴付学费，汇款单请按如下格式填写：

收款户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汇款用途：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费

开 户 行：工商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2、学员也可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北203室交现金或支票。

   支票中收款户名写：清华大学
三、学员办理完汇款手续后，请将银行汇款回单的复印件传真至010-62794126，请务必注明学员姓名，以便我们核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培训中心将统一以汇款回单为依据发放“学员报到通知书”。所有学员入学时凭报到通知书办理报到手续，无通知书者一律不予接待。
四、撤销原则

申请表递交后如需撤回,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培训中心。如已缴纳学费，将按如下比例退还所缴费用：

1、 学前30日内撤销申请者，退还所缴费用80%；

2、 开学前15日内撤销申请者，退还所缴费用60%；

3、 开学前5日内撤销申请者，退还所缴费用50%；

4、 于开学当天或开学后撤销申请者，概不退还所缴费用。

联 系 人：宋学义

联系电话：010-62781007-138   62792367

联系传真：010-62794126

E-mail:songxy@em.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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